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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表填写说明
本表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著作权人原始取得著作权，以及通过转让、继承或承受取得著作权的软件著作权人登记申请时填写。 
    1、软件基本信息： 
    软件名称 
a.全称：申请著作权登记的软件的全称。软件名称应简短明确、针对性强，各种文件中的软件名称应填写一致。可参考软件行业协会发布的：品牌 + 产品用途与功能+“软件”的命名规范；              

b.简称（没有简称可以不填此栏）。对登记软件全称进行简化的名称。如：DOS、Windows、WPS等； 
      c.分类号：在表中提供的原国家标准GB/T13702和国家标准GB/4754-2002中的代码确定的分类编号选择填写；
      d.版本号：申请著作权登记的软件的版本号。 
    软件作品说明 
选择申请软件是原创软件还是修改软件。申请软件属于在原有软件基础上形成的修改软件的，请填写修改软件作品说明，简短明确阐述“该软件新增功能模块”或“程序的第10～100行”、“全部翻译文本”等。对翻译或合成软件应对其取得著作权的材料及所编入的材料进行概括性描述。说明字数限于100字之内。若原有软件已经进行登记的，应注明原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选择填写软件开发者将该软件全部固定在某种物质载体上的日期。 
发表状态：选择填写著作权人首次将该软件公之于众的日期。发表的方式包括：销售和向他人提供复制件，以及网上发布、产品发布、为销售目的的展示等。 
a.软件已发表的，请选择已发表选项，并填写首次发表日期和首次发表地点所在的国家或城市； 
b.软件未发表的，请选择未发表选项，并选择填写是否允许公众查阅该申请登记软件的鉴别材料。 
开发方式：原始取得著作权的情况，选择填写表中提供的方式之一： 
a.单独开发：指依靠自身的条件自行开发完成的软件； 
b.合作开发：指两人或两人以上依据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完成的软件 
                  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证明申请人享有权利合作开发协议； 
c.委托开发：指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之间依据委托协议开发完成的软件 
                 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证明申请人享有著作权的委托协议； 
d.下达任务开发：指根据国家机关下达的项目任务书开发完成的软件 
                 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证明申请人享有著作权的项目任务书 。 
2 、著作权人 
1）姓名或名称：选择填写著作权人的类别、证件类型和号码、国籍、所属省份城市和园区；

2）类别：其中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a.著作权人是自然人的，应填写真实姓名，需要提交的证明文件复印件包括身份证、军官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 
b.著作权人是法人的，应填写名称、类别、国籍、省份、城市和园区；
企业法人，指获得法人资格的企业。 需提交的文件为工商营业执照；
机关法人，指获得法人资格的国家机关。需提交的文件为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事业单位法人，指获得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需提交的文件为事业法人证书； 
社会团体法人，指获得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需提交的文件为社团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c.其他组织：其他组织是指经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 
法人的分支机构需提交的文件为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以及法人不主张著作权的证明。 
3）证件类型 
4）证件号码 
5）国籍 省份/城市 园区 
3、权利说明 
权利取得方式：选择著作权人取得权利的方式，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 
软件著作权是通过继受取得的，从下列方式之一中选择填写： 
a.转让，是指著作权人将著作权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权有偿或无偿地移交给他人所有的法律行为，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为著作权转让合同； 
b.继承，指根据继承法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著作权中财产权利，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被继承人有效遗嘱、与被继承人的关系证明、继承人身份证明、法院的法律文书； 
c.承受：是指享有原著作权的企业被合并或分立，由合并或分立后其他企业享有著作权情况，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是企业变更证明及其他证明（合同、债权人会议决定和清算组织公告等）； 
该申请软件已作过著作权登记的，填写原登记号；原登记事项作过变更或补充登记的，填写变更或补充证明编号。 
权利范围：选择著作权人享有权利的范围包括下述情况之一： 
a.全部权利：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8条规定的所有权利，且没有任何限制； 
b.部分权利：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8条规定的一项或者多项权利，并需要注明具体的权项。 
4、软件鉴别材料 
提供以下选择 
一般交存： 
源程序的连续的前30页和连续的后30页（前、后30页可以是自然排序，也可以是自行定义； 
例外交存（专门的服务项目，另行收费。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一） 
例外交存的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a.提交源程序的前、后30页使用黑色宽斜线覆盖百分之五十（由登记机构实施）； 
b.提交源程序的前10页和任选连续的50页； 
c.提交目标程序的前、后30页和源程序任选连续的20页（三种方式中选择其一）；
 5、软件功能和技术特点 
只供软件首次登记填写 
a.硬件环境：指开发和运行登记软件的计算机硬件和专用设备； 
b.软件环境：指开发和运行登记软件的操作系统、支持软件的名称及版本号； 
c.编程工具及版本号：指编写登记软件的编程工具，如：VC 6.0，VB 6.0 ； 
d.源程序量（条数）：指登记软件的源程序的总行数或者总条数； 
e.主要功能和技术特点：简短明确阐述软件的创作目的、主要功能、用途和技术特点。说明字数限于500字之内。 
 6、申请人信息 
a.申请方式：选择著作权人或代理人； 
b.申请人详细信息： 
申请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填写单位全称、地址、营业执照号或者事业法人代码证书号、电话、邮政编码、传真号、E-mail，并指定专人作为联系人。 
申请人是个人的，应写出姓名、地址、身份证号（护照号）、电话、邮政编码、传真号、E-mail。 
    7、申请人签章 
    申请人应认真阅读并承诺所保证条文； 
    申请人为个人的签名或者加盖人名章；申请人为单位的请加盖公章，签章影印无效。

